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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5月23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387

证券简称：维信诺 公告编号：

2020-056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0年5月22日上午9：15至2020年5月22日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0年5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30—11:30和下

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1号院7号楼环洋大厦二层。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程涛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现场到会，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刘祥伟先生

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投票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78,910,4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3284%。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39,401,19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1279%。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3人，代表股份139,509,26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200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7,778,723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0.568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2人，代表股份7,778,7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688%。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8,910,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78,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8,910,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78,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8,910,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78,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8,910,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78,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8,910,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78,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8,910,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78,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8,882,5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27,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50,8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13％；反对2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3587％；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关于2020年度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630,8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25％；反对7,279,62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5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9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162％；反对7,279,6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3.5838％；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关于在廊坊银行办理存款、结算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654,1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71％；反对855,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61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西藏知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923,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0072％；反对855,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0.9928％；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0、《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事项调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8,910,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78,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1《关于选举程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654,2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7,522,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064％。

程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2《关于选举戴骏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654,2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7,522,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064％。

戴骏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3《关于选举张德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654,2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7,522,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064％。

张德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4《关于选举严若媛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654,2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7,522,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064％。

严若媛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5《关于选举刘祥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654,2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7,522,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064％。

刘祥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6《关于选举任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654,2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7,522,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064％。

任华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1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1《关于选举张奇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748,2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7,616,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148％。

张奇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2《关于选举夏立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910,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7,778,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9％。

夏立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3《关于选举马霄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910,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7,778,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9％。

马霄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1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3.1《关于选举杨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792,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7,660,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779％。

杨阳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3.2《关于选举胡学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055,3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2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6,923,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0072％。

胡学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

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未包含《通知》中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300737

证券简称：科顺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69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

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 的相关规定， 对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

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根据《管理办法》和《科顺防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计划》的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于2020年5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了《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2、公司于2020年5月13日通过公司内部OA系统发布了《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对上述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公示期自

2020年5月13日至2020年5月22日，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向监事会反馈意见。

在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书面提出的异议或不良反映。

3、关于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

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

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

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

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未参与本次激励

计划。

4、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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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

的通知》，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遵循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

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针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

了登记。

2020年5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并于5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8号—股权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和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

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

前6个月内（即2019年11月13日至2020年5月13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进行

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四、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2020年5月15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

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除部分核查对象（名单及交易情况附

后）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前述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核

查对象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职务 交易期间 变动股数（股）

1 龚兴宇 董事、副总裁 2019-11-26 -49,000

2 孙崇实 副总裁 2019-11-13-2019-12-25 -1,494,000

3 汪显俊 副总裁 2019-12-17-2019-12-25 -200,000

4 金结林 监事会主席 2019-11-21-2019-12-25 -25,000

5 黄志东 职工代表监事 2019-11-14-2019-11-20 -120,700

6 涂必灵 监事 2019-11-29 -7,500

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不是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其卖出公司股票的时间与本次激励计划公告

间隔时间较久，在其卖出股票前，公司尚未开始筹划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进行

内幕交易的情形；并且在其卖出股票前，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于2019

年9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 公告编号：2019-063）。

2、自查期间内，公司共有105名激励对象交易过本公司股票，经公司核查及前述激励对象出具的

说明，其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未获知公司拟进行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信息，是基于个

人独立判断自行作出的决策，是因为看好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而进行的正常交易行为，不存在因知悉

内幕信息而从事内幕交易的情形，激励对象股票交易情况详见附件。

二、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的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管理制度》及公司内部相关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公司已

将参与本激励计划商议筹划、论证咨询、决策讨论等过程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内幕信息严格

控制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登记人员范围之内。在公司发布本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

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综上，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和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利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所有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8号—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

交易行为。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3、《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说明》。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23日

附：激励对象交易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交易期间 合计卖出（股） 合计买入（股）

1 严寒霁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4-22 400

2 毕利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2-26-2020-4-24 -680,800 440,000

3 陈标禄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13-2020-04-21 -37,578

4 王先松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5-12-2019-11-13 -1,355,768 1,060,700

5 伍高伟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21-2020-05-06 -1,000 2,700

6 李维为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5-11 -200 300

7 徐贤军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26-2020-03-05 -85,600 84,700

8 何胜莲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10-2020-05-12 -88,900 16,300

9 叶吉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9-2020-03-04 -93,974

10 韩宝桂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9-2020-05-07 -382,768 67,400

11 王能永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28-2020-05-06 -800 2,400

12 段正之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26-2020-03-27 -10,100

13 彭珍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03-24-2020-04-27 -600 1,100

14 邓目社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03-2020-05-13 -64,000 24,000

15 章国政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2-16-2020-04-23 -39,300 40,500

16 徐敏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02-04-2020-03-05 -2,300 2,700

17 孔小虎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9-2020-04-21 -577,800 261,700

18 何晓军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5-2020-05-12 -753,376 751,300

19 房雪娟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20-2020-5-13 -118,000 24,000

20 杨中午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19-12-30-2020-01-03 -1,800 1,800

21 刘凯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22-2020-03-27 -1,100 100

22 魏征宇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19-12-24 1,000

23 赵蓉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04-2020-04-21 -561,136 21,500

24 熊开朋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2-13-2020-05-07 -400 500

25 梁泳华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04-2020-04-22 800

26 刘翔 中层管理人员 2020-2-7-2020-05-07 -802,300 203,000

27 张旭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02-27 -10,000

28 范国鹏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02-06-2020-02-11 -4,500 4,500

29 何胜建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10-2020-02-20 -25,000 5,000

30 林丽莅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04 -106,400

31 杨长忠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03-05-2020-03-18 -800 800

32 张宏祥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03 -1,200

33 于海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17-2020-05-08 -6,300 6,300

34 李瑞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16 -10,000

35 曹娜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04 -2,000

36 李志远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04 -1,000

37 刘姗姗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01-07 -4,300

38 宋桃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02 -2,500

39 冷雄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4-20-2020-05-13 -8,700 8,700

40 汤丽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19-12-10-2020-05-13 -12,200 8,200

41 陈泽纯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2-28-2020-03-05 -8,700 1,000

42 汪承飞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20-2020-05-13 -2,400 2,400

43 李洪林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2-17 -3,300 3,300

44 方顺荣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03-10-2020-03-20 -100,000

45 王云洋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2-03-2020-02-18 -200 200.00

46 文峰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2-03 -1,200

47 王敬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03-19-2020-04-27 -2,700 2,700

48 刘飞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02-2020-04-29 -19,000 3,000

49 张浩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02 -100

50 刘国华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4-30-2019-12-18 -840,748 11,800

51 华军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02-27-2020-03-20 -20,000

52 王军波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01-03 -34,700

53 刘岩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01-08-2020-01-09 -50,000

54 武书朋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06-2020-03-20 -68,500 68,500

55 邹鹏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3-2019-11-19 -50,000

56 韩雨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25-2020-03-26 -600 600

57 崔佳楠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3-2020-03-24 -80,400 56,000

58 吴勇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4-17-2020-04-20 -600 600

59 邓小斌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19-11-29-2019-12-17 -200 200

60 程小林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19-11-29-2020-04-30 -124,600 94,600

61 黄桂凯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02-27-2020-03-02 -17,100

62 陈佳峰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19-11-13-2020-04-28 -61,300 11,300

63 李文辉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03-2020-02-13 -5,200 5,200

64 程德胜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19-11-18-2020-03-03 -3,400 3,400

65 陈明晶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9-2020-02-28 -32,000 2,000

66 包卫东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01-16-2020-02-17 -400 400

67 秦勇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09-2020-03-10 -90,000

68 汤安庆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05-2020-03-06 -2,100 2100.00

69 林璇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2-28-2020-03-03 -4,400

70 肖哲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22-2020-05-08 -253,000 133,000

71 徐冉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02-27 -26400.00

72 于晓翔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2-28 -6,200

73 陶驰翔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19-12-13-2020-02-17 -3,800

74 陈鑫炎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27-2020-02-17 -71,900 71,900

75 祁刺胃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19-11-19 -30,000

76 邬耀宣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19-11-26-2020-05-13 -93,800 67,800

77 陈兆芳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2-02-2020-02-18 -6,300 6,300

78 王伟 中层管理人员 2020-2-4-2020-2-24 -3,000 3,000

79 郭志委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25-2020-03-26 -52,100 52,100

80 尹文明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19-11-19-2019-11-20 -28,367

81 谢纪伟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02 -2,700

82 唐志勇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5-6-2020-5-7 100 -100

83 孙志伟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2-24-2020-03-24 -7,600 6,400

84

欧阳友

华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2-28-2020-03-02 -10,000

85 曾健太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01-02 -600

86 章小建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9-2020-05-11 -546,000 508,900

87 洪昌武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3-2020-03-04 -475,600 416,600

88 晏红全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02-2020-05-08 -31,000 11,000

89 梁泉辉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2-16-2020-02-12 -5,200 5,200

90 田磊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26-2020-01-02 -50,000

91 黄燕兰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02-26-2020-02-28 -300 300

92 葛云尚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2-04-2020-04-21 -14,500 14,500

93 李世祥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9-2020-02-27 -34,900 34,900

94 冯振伟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19-11-13 -30,000

95 汪赢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19-12-26-2020-01-13 -20,100

96 聂尧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2-03-2020-02-27 -1,500 1,500

97 任卿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5-2020-02-25 -22,200 1,300

98 徐冬林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01-15-2020-02-03 -800 800

99 朱裕正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01-06 -100

100 何露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01-03 -200

101 黄莉恒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2-16-2020-03-09 -2,400 2,400

102 熊国强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19-11-25-2020-05-13 -43,200 43,200

103 邢亮亮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29-2020-03-17 -2,000 2,000

104 郭春雷

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020-02-04-2020-03-09 -2,400 700

105 石学彬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15 -50,000

证券代码：

002177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19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未

减持及未来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持公司股份152,745,31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0.07%）的实际控制人杨文江先生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5,223,82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

过2%）。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杨文江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

股份计划期限届满及未来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告知：原减持计划的实施期间已届满未减持公司股份及未来

股份减持的计划。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现将杨文江先生原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及未来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如下：

一、原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披露了 《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以下减持 “减持计划” ；

公告编号：2019-038）， 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文江先生计划从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于15,223,82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2%

（窗口期内不减持），且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公司2020

年2月22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2），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在上述减持计划期间内，杨文江先生未实施上述减持计

划，未减持公司任何股份。

二、未来减持计划的情况

1、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拟减持股东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其中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杨文江 152,745,310 20.07 0 152,745,310

2、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股份减持计划

①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②拟减持股票来源：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以及实施权益分派送转的股份。

③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15,223,82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2%），减

持期间内若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④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得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

⑤减持期间：自本次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⑥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认，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减持。

（2）计划减持股东股份锁定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①根据其首次公开发行时所做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所持有的股份。 在前述承诺期限届满后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内，

每年转让的股份将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并且，本人离职后半年内，将不会转让所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承诺已履行完毕，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②2015年3月25日， 杨文江先生承诺自2015年3月25日起至2016年3月24日止的12个月期间内不再减持

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包括承诺期间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益分派产生的股票（如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承诺已履行完毕，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③2016年1月19日，杨文江先生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合竞价增

持了公司股份5,634,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4%，并承诺本次所增持股份在增持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减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承诺已履行完毕，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④2017年9月16日， 杨文江先生承诺自2017年9月16日起至2018年7月15日止的10个月期间内不再减持

本人于2016年1月19日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合竞价增持的公司股

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承诺已履行完毕，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3、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杨文江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杨文江先生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杨文江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及未来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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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4:30-16: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05月22日上午9:30-11:30， 下午

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05月22日上午9:15至2020年

05月2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何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瑞发路12号公司行政楼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谭骅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则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53,833,338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761,191,294股的20.2096%。 其中：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6,008,028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7.3579%。 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共2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数为818,02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107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7,825,310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12.8516%。 其中，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70,0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355%。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公司全部董事及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3,730,43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1%；反

对102,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3,730,43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1%；反

对102,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3,730,43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1%；反

对102,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3,727,43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反

对105,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982,1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668%； 反对105,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3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报出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3,730,43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1%；反

对102,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3,730,43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1%；反

对102,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985,1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425%； 反对10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7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3,727,43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反

对105,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982,1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668%； 反对105,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3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3,727,43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反

对105,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982,1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668%； 反对105,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3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3,727,43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反

对105,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3,727,43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反

对105,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3,727,43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反

对105,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3,727,43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反

对105,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3,730,43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1%；反

对102,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3,730,43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1%；反

对102,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3,727,43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反

对105,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16、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3,730,43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1%；反

对102,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1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3,730,43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1%；反

对102,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四、其他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于2020年4月3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赖江临、陈少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与会股东、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盖章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0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998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

2020-059

转债代码：

110034

转债简称：九州转债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第二笔土地退还补偿金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0年5月22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九州通” ）收到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人民政府（以

下简称“桃浦镇政府” ）支付的土地退还补偿金，金额为人民币88,913,472.00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九州通已收到土地退还补偿金合计人民币145,000,000.00元，剩余土地退还补偿金后续将分批到账。

一、交易概述

2019年12月31日，桃浦镇政府、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春光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春光村委会” ）与上海九州通签订了《常和路

666号地块退还补偿协议》， 拟合计向上海九州通支付土地退还补偿金人民币2.90亿元， 款项将分批到账。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0-003）

2020年1月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署土地退还补偿协议的议案》，董事会同

意上海九州通与桃浦镇政府、春光村委会签订的《常和路 666�号地块退还补偿协议》，并同意后续签署《土地退还确认书》。（详见公司

公告：临2020-004）

2020年3月27日，桃浦镇政府、春光村委会与上海九州通签订了《常和路666号地块退还补偿协议》之《常和路666号地块退还确认

书》，上海九州通已于2020年3月27日将常和路666号地块退还给桃浦镇政府和春光村委会，且该地块交付时已符合《常和路666号地块

退还补偿协议》第3条规定的各项条件。（详见公司公告：临2020-029）

二、收到土地退还补偿金的情况

2020年5月18日，上海九州通收到春光村委会支付的土地退还补偿金，金额为人民币56,086,528.00元。（详见公司公告：临2020-058）

2020年5月22日，上海九州通收到桃浦镇政府支付的土地退还补偿金，金额为人民币88,913,472.00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九州通已收到土地退还补偿金合计人民币145,000,000.00元，剩余土地退还补偿金后续将分批到账。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收到的补偿款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三、风险提示

本交易相关的剩余土地退还补偿金后续将分批到账，支付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跟踪有关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谨慎投资，关注风险。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986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34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止2020年5月22日，副总经理李科持有公司股份8,752,9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6%。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止2020年5月22日，减持期限过半，李科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020年1月23日，公司披露了李科的减持计划：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李科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2,188,228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0.1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1月23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的临时公告

（ 公告编号：临2020-009）。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科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8,752,912 0.66%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 ：8,

752,912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李科 0 0%

2020/2/21～

2020/5/22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 8,752,912 0.66%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李科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股东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李科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522

证券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0-037

转债代码：

110051

转债简称：中天转债

转股代码：

190051

转股简称：中天转股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集团” ）持有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股份”或“公司” ）股

份768,007,8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05%。 中天科技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95,9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2.49%，占公司

总股本的3.13%。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2020年5月22日接到中天科技集团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中天科

技集团

是 15,000,000 否 否

2020年5

月20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为止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通分行

1.95% 0.49%

补充流

动资金

合计 / 15,000,000 / / / / / 1.95% 0.49% /

2.�本次被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中天科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中天科

技集团

768,007,883 25.05% 80,900,000 95,900,000 12.49% 3.13% 0 0 0 0

薛济萍 1,309,650 0.04% 0 0 0 0 0 0 0 0

合计 769,317,533 25.09% 80,900,000 95,900,000 12.49% 3.13% 0 0 0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中天科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69,317,533股， 持股比例为25.09%。 中天科技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95,

90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12.49%，占公司总股本的3.13%。

中天科技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本次质押当前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风

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若公司股价波动达到预警线时，中天科技集团将采取补充

质押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上述质押事项如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076

证券简称：康欣新材 公告编号：

2020－022

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5月22日，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9

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在召集和表决程序上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各到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湖北康欣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汉川分行申请办理融资业务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康欣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汉川分行申请办理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

借款金额人民币伍仟万元整，借款期限12个月，具体融资事宜以双方签署的协议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湖北康欣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

的融资业务提供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伍仟万元；拟为全资子公司湖北康欣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汉川市支行申请的融资业务提供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人民币伍仟万元；合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康欣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拟为公司向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无

锡分行申请的融资业务提供最高额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

000937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2020

临

-015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国有股权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权划转概述

2020年5月22日，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冀中能源集团” ）转发的河北省财政厅文件《河北省财政厅等三部门关于划转河钢集团有限公司等16家省属企业部分

国有资本有关事项的通知》（冀财资[2020]49�号）。 根据上述通知，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河北省国资委” ）将持有的冀中能源集团10%的国有股权（国有资本）一次性划转给河北省财政厅持有，充实社保基金。

本次股权划转不改变冀中能源集团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本次划转前，河北省国资委持有冀中能源集团100%股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完成后，河北省国

资委持有冀中能源集团90%股权，河北省财政厅持有冀中能源集团10%股权，河北省国资委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冀中

能源集团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二、本次股权划转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股权划转前：

股权划转后：

目前，本次国有股权划转事项正在办理中。

三、本次股权划转所涉后续事项

本公司将继续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持续关注本次国有股权划转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有关信息。

四、备查文件

《河北省财政厅等三部门关于划转河钢集团有限公司等16家省属企业部分国有资本有关事项的通知》。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